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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的拳，打出了什么？
　　1 月 27 日，太原
市国资委发布情况通报
称，近日，有媒体反映
太原酒厂董事长涉嫌殴
打他人并被行政拘留的
情况属实。该企业负责
人荣某锋确因企业货款
纠纷与他人发生冲突，
期间存在殴打他人行
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纪律规定，对涉事企
业负责人荣某锋停职检
查，后续将根据调查结
果，依规依纪依法严肃
追责问责。
　　这件事着实让人难
以置信。一位堂堂国企
董事长，在停车场挥拳
相向，口出“招惹我弄
死你”的狂言，最终被
处以三日行政拘留、
三百元罚款的处罚。冲
突的起因，围绕着一笔
称作“货款”或“返利”
的八十万元款项。场面
之粗鄙，言辞之暴戾，
与我们想象中运筹帷
幄、沉稳持重的企业领
导者形象格格不入。
　　暴力，在任何文明
社会、无论有何种正当
理由，都是不可接受的
问题解决方式，遑论施
暴者是一位管理国有资
产的企业负责人。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董事长
与普通市民并无区别，
其行为受到法律同等
尺度的衡量与制裁，这
本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
义，也是一个最基本的

共识。公安机关的依法
处理，维护了法律的尊
严。
　　太原市国资委后续
的快速反应，停职、调
查、派工作组，展现出
了一种面对舆论监督、
不回避不护短的态度，
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第
一步。这种及时的姿态，
至少阻止了事件在“护
犊子”或“冷处理”的
惯性思维下滑向更糟糕
的境地，为后续的严肃
处理留下了空间。
　　但停职与调查，
远非事件的句号，而
恰恰应该是深入追问的
开始。我们不禁要问，
究竟是怎样的情境与心
态，能让一位国企掌门
人如此失态，乃至不惜
以身试法，采用最原始
的方式来解决商业纠
纷？报道中提到的“货
款纠纷”或“返利要挟”，
其背后究竟是怎样的经
营合作乱象？这笔钱的
真实性质是什么，是正
当的货款拖欠，还是存
在灰色地带的利益勾
连？合作出现裂痕的原
因，是纯粹的市场行为，
还是夹杂了个人恩怨与
不当行使权力？这些问
题，并非苛责，而是触
及事件核心的必然之
问。一句“企业货款纠
纷”的官方初步定性，
显然不足以廓清全部迷
雾，公众有理由期待一

个更为详尽、透明的调
查结论。
　　更深层地看，这一
记拳头，打出的或许是
一种畸形的权力认知。
在一些国企负责人心
中，当合作方、经销商
乃至内部员工提出异议
或主张权利时，是否首
先感受到的不是平等协
商的可能，而是权力被
冒犯的恼怒？从“招惹
我弄死你”这句充满江
湖草莽气息的威胁中，
我们嗅不到现代企业管
理者应有的契约精神与
法治意识，反而是一种
基于身份压制的霸道与
狂妄。这种心态，是比
一时冲动的暴力更为可
怕的东西，它是滋生各
类违规决策、利益输送
乃至腐败行为的温床。
　　国资委的通报中
提到“加强国企领导
人员日常教育管理”，
这确实是根本。但这种
教育管理，绝不能流于
会议和文件，必须嵌入
到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
节，形成实实在在的约
束力。要让每一位领导
者清醒认识到，他们手
中的权力姓“公”不姓
“私”，是责任而非特
权，行使权力的每一刻，
都处在纪律、法律和人
民的监督之下。
　　此外，事件中一个
细节也令人玩味，在被
打经销商一方声称索要

货款的同时，厂方销售
负责人则指称对方是
“要挟”索要“返利”。
这种“罗生门”式的表
述，恰恰暴露了某些领
域商业规则的不清与诚
信体系的脆弱。无论是
国企还是民企，健康的
市场生态必须建立在清
晰的契约与普遍的诚信
之上。如果商业合作的
基础不是白纸黑字的合
同与共同遵守的规则，
而是依赖人情、模糊承
诺乃至潜在的“返利”
空间，那么纠纷与冲突
几乎注定难以避免。国
企，尤其是像酒厂这样
处于充分竞争性行业的
企业，更应带头恪守商
业诚信，成为市场规则
的模范遵守者，而非混
乱局面的制造者。
　　回过头看，公众对
此事的广泛关注与愤
慨，其情绪内核远不止
于对一次暴力行为的谴
责。它更是一种对公权
力被滥用的深切担忧，
对国有资产管理者品行
的更高期待，以及对国
有企业理应展现的更高
社会形象的强烈诉求。
人们无法接受，一个承
载着公共资产与信任的
企业，其掌舵者的行为
准则竟如此低下。这种
不满，是推动进步的宝
贵压力。
　　因此，当地国资委
的追责，必须落到实处，

见到真章。调查不应止
于对这次打架事件的问
责，更应该以此为契机，
深入审视涉事企业的内
部管理、经营合作规范
性乃至领导班子整体的
作风与状态。对荣某锋
个人的处理，要依规依
纪依法，给公众一个经
得起检验的交代。更重
要的是，要举一反三，
检视监管体系是否存在
盲区，教育管理是否存
在形式主义，如何才能
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让国企领导者在
面对任何矛盾时，第一
个想到的是法律、是制
度、是协商，而绝非自
己的拳头。
　　一记老拳，打到了
张先生的头部，也打醒
了一个问题。它用最粗
鲁的方式提醒我们，企
业的现代治理，不仅体
现在资产报表的增值
上，更深刻地体现在其
管理者对法治的敬畏、
对权力的清醒、对人格
的恪守之中。平息这场
风波固然需要，但由此
引发的关于权力、法治
与责任的思考，应当长
久地回响在每一个国有
企业的殿堂里。唯有如
此，类似的荒唐剧，才
可能真正绝迹。

■宾语

儿童智能手表“手机化”值得警惕
　　“‘碰一碰’加好友、
主页圈点赞、养电子宠
物，孩子像着了迷一样，
天天捧着手表玩儿”“不
买手表担忧孩子会被孤
立，买了又担心孩子过
度沉迷”……近来，不
少读者来信反映，儿童
智能手表的功能越来越
繁杂，出现“手机化”“成
人化”倾向，部分社交
功能催生庸俗、攀比之
风，滋生刷赞、卖号、
破解系统等灰色产业
链，一些不法分子甚至
利用手表的私密聊天功
能，向孩子传播不良信
息。（1 月 26 日 《人民
日报》）
　　根据中国产业研究
院发布的《2022—2027
年中国儿童智能手表行
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
预测研究报告》，目前

中国 5 岁至 12 岁的儿童
数量约为 1.7 亿人，儿
童智能手表的市场普及
率约为 30%，基本上每
3 个孩子当中就有 1 个
孩子有智能手表，在城
市儿童的市场普及率至
少过半。这说明，儿童
佩戴智能手表已是一种
普遍现象。
　　据了解，家长给孩
子购买儿童智能手表的
初衷，是为了随时了解
孩子的实时位置，或能
和孩子保持联系，从而
为孩子的安全增设一道
安全保护。但令人没想
到的是，如今的儿童智
能手表却背离了初衷，
不仅手表里预装了聊天
软件、益智游戏、红包
支付等应用，而且还有
虚拟装扮、积分点赞、
社交圈排名等功能，儿

童智能手表俨然“像个
小手机”。可以说，儿
童智能手表“手机化”
已成为一种新趋势。
　　笔者以为，儿童智
能手表“手机化”，弊
多利少。一方面，一旦
儿童智能手表“手机
化”，手表的娱乐性就
多了，这对于孩子来说，
由于克制力差等因素，
孩子极易沉迷其中，不
仅导致视力下降，而且
也影响学业。另一方面，
一旦儿童智能手表“手
机化”，一些涉黄涉暴、
歪曲事实等不良信息，
无疑会严重威胁着未成
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
可见，儿童智能手表“手
机化”值得高度警惕。
　　防范儿童智能手表
“手机化”，还需多方
发力，综合施治。首先，

监管部门应积极承担起
主体责任，强化对儿童
手表生产商、销售商的
全链条监管和督查。一
旦发现儿童智能手表
“手机化”，就应从源
头上予以必要的遏制，
并切实铲除诱导儿童盲
目攀比消费、参与不良
信息浏览的产业链，让
儿童智能手表回归安全
工具本质，发挥其正向
功能。
　　其次，学校应加强
对儿童青少年的关心关
爱，注重培养多元兴趣
爱好，提供“线下社交”
机会，不妨通过教会孩
子如何使用电话手表，
让孩子充分理解数字社
交的边界、隐私的意义
与网络行为的责任。
　　其三，家长也应承
担起教育的职责，不妨

定期检查孩子智能手表
的使用情况，指导教育
孩子养成科学使用智能
手表的方法和习惯，同
时引导孩子关注自己的
内在品质，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拒绝攀比心理。
　　可喜的是，《儿童
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强
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已获
批发布，将于 2027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
标志着儿童智能手表行
业迈入规范化、安全化
的新阶段。相信，随着
“新国标”的实施，儿
童智能手表“手机化”
现象必将得到有效遏
制，从而让儿童智能手
表回归其应有的属性，
切实守护好孩子“手腕
上的安全”。

■叶金福


